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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体艺函〔2022〕56号

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全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
数据排名公示相关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：

根据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全面加强和改

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苏办发〔2021〕26号）、《江

苏省中小学体育工作专项督导评估实施方案》（苏教督委办

〔2020〕1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我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

监测评价体系，规范落实学生体质健康数据公示工作，现就有关

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严格执行排名公示制度。各中小学校应以校和班级为单

位分别公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总体的优秀率、良好率、合格

率、近视率、未上报率以及三好生的体测等级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教育行政部门应对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，设区市教育局应对管辖

区域所有县（市、区）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数据总体情况及

时予以审核，并督促做好辖区内的排名公示工作，公示时间至少

7天。为便于接受监督和反馈，应在学校公众媒体（学校网站、

公众号）公示相关信息（通过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信息管理系统

专用链接方式进行公示，专用链接的地址可在系统后台排名页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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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取）。近期，省教育厅将召开全省学校体育行政干部线上业务

培训会，通知另文发送。

二、规范报送相关数据信息。为实现数据共建共享，提高全

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信息化水平，各中小学校应严格依照

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（2014修订）》要求，于 11月 20日前

完成全部学生体质测试工作，并于 11月 30日前完成数据录入和

上报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、各设区市教育局应在

12月 15日前审核完毕，并同步完成辖区内排名公示工作。省中

小学生体质健康信息管理系统（域名：tzjk.jse.edu.cn）技术服务

QQ群号 482322686（只面向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，不面向学

校），学校可通过系统内的 QQ客服和问题反馈论坛寻求技术帮

助。

三、切实强化数据结果运用。要严格落实学校以班级为单位、

县（市、区）以学校为单位、设区市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、省

以设区市为单位公示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督导要求。将学生体质

健康监测结果排名公示工作列为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履行教育

职责督导考评的重要指标，纳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

体系和文明校园建设指标。各中小学校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

政部门、各设区市教育局要在公众媒体（网站、公众号）公示相

关监督邮箱信息，于每年规定时间对全社会公布。欢迎全社会监

督体质健康数据公示、报告书发放和反馈情况，并做好电话随访

家长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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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省教育厅

2022年 10月 2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